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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作業申請對象係依「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」、「臺北市容

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」提出容積移轉申請，並為「都市計畫

容積移轉實施辦法」第十六條規定之容積移轉案件申請人。 

二、容積代金預先繳納作業流程： 

（一）通知時點：依本市容積代金作業流程，於本局委託三家專業

者提交估價報告書後，若報告書內估價金額差距符合「不動

產估價師法施行細則」第二十條規定，本局依程序進行估價

報告書審查作業並同時告知申請人預先繳納容積代金之程

序。 

（二）開立預先繳納證明：本局收受預先繳納之容積代金後，開立

收據送申請人留存，申請人並得向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申請

建造執照，容積代金估價階段與建造執照審查階段得併行。 

（三）容積代金找補作業：俟容積代金報府核定金額後，申請人應

於接受基地建造執照放樣勘驗前，完竣容積代金找補作業，

本府始核發容積移轉許可證明。 

三、容積代金預先繳納金額採用三家專業者提交估價報告書內估價

金額最高值。 

四、申請人預先繳納容積代金後，如因故申請退回全額款項或因找補

作業退回部分款項，僅得就原預繳款項額度內申請退回，退回款

項不含孳息。 

五、本容積代金預先繳納作業係由申請人自行提出申請，申請與否均

不影響容積代金作業程序。 

六、本容積代金預先繳納作業自民國 107年 10月 1日起受理申請。 


